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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考核法官？ 怎么才合理？
———从审判业绩考核制度谈审判管理

□黄祥青

审判业绩考核制度， 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支撑和抓手， 在日常审判管理中具有风向标和指挥棒作用， 且涉及对于每个

法院干警工作成效的具体评价， 关系个人荣誉和尊严。 因此， 构建相关制度必须充分论证， 务求相对合理。

审判业绩考核制度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是构建本制度应当首先厘清的问题。

从审判实践情况看， 早期的审判业绩考核

形态大致表现为“履职事项累积计分制”， 即

各审判业务庭根据法官日常从事的审判工作职

责， 对办案、 调研、 调解等工作成果， 定期统

计、 申报， 然后由审判管理部门累积计分排

序、 评定优劣等次。 在此制度下， 能做会说、

勤思擅写的一专多能型或全能型法官往往会脱

颖而出， 相关审判业务庭占据优势， 而能力单

一或成果单薄的法官及其审判业务庭则容易落

后垫底。

随着大数据时代来临， 精准测算法官工作

量的思潮渐成主流。 为了打通不同审判专业领

域法官的工作量测算标准， 案件权重系数的概

念及其计算方法应运而生。 仔细观察， 即将不

同类型或案由的案件分门别类， 然后测算法官

办理此类案件所花费的平均庭审时间、 审理天

数、 所记录或书写的平均庭审笔录和裁判文书

的字数， 以此四项基本要素的平均占比， 累计

测算法官办理各类案件的基本工作量。 在此制

度下， 法官办案花费时间多、 记录或写作字数

多的辛勤付出者通常成绩居优。

从考核功能视角审视， 早期的审判业绩考

核办法实际发挥着“选优拔尖、 激励先进” 的

评价功能， 即以是否全面履行审判职责为尺

度， 在有无履职及成果多少之间， 比较、 展示

各庭法官的综合审判能力和水平。 其后推出的

“基本工作量精算法”， 侧重计算法官在办理不

同类型案件中投入的时间、 精力成本， 在心力

消耗的多寡之间， 度量每位法官的辛劳程度，

在考核中实际发挥着“奖勤罚懒、 讲究效率”

的导向作用。

两种考核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

一是采用一体评价模式， 即不论法官的年

资差异与不同专业岗位的职责异同， 都按照规

定的统计项目或要素计分测算， 一把尺子丈量

到底； 二是采用统一的评价方法， 即对于审判

质量、 效率、 效果均采用计件论数或精算百分

比的方法予以测算， 评估结果可谓一目了然；

三是具有显而易见的正面导向作用， 无论是激

励先进还是奖勤罚懒， 对于考核功能而言， 都

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此， 尽管两者的局限性大隐其中， 但至

今鲜少论及： 其一， 一体评价模式意味着单一

的评价标准， 对于年资、 能力抑或个性等皆不

尽相同的法院干警来说， 尽管手执一尺可以立

分高下， 便于择优行赏、 激励先进， 但对于相

当部分的人来说， 别人的水准可能是自己无法

企及的高度， 从而易于滋生争先无望的失落情

绪。 其二， 司法裁判是公平正义之术， 对于裁

判质量具有特殊的要求， 但上述两种考核方法

都在不同程度上倚重数量化的计量方法， 实践

中容易或者实际偏向审判效率取向。 诚如勤勉

主要生成效率， 尚不足以直接对接办案质量、

公正裁判一样， 因而两种考核方法均有必要进

一步充实内涵。

审判业绩考核制度应当承认不同法官、 干

警审判业务能力水平的差异性， 以及相应设

置、 匹配不同岗位职责的合理性。

考核的真正目的在于， 激励所有法官和干

警， 各司其职、 各尽其能， 实现人人尽责的鞭

策功效。 换言之， 法院干警的能力有大小， 岗

位有不同， 所发挥的作用各有区别， 这些都是

正常、 合理的现象， 我们不能在考核中指望大

家整齐划一、 个个神勇。 能够要求一体遵行

的， 只有矢志为实现司法公正、 效率价值而担

当的使命感、 责任心。

二、审判业绩考核的路径方法

考核目的、 功能确定以后， 要选择合

适的考核路径与方法， 有必要清晰梳理关

联要素。 恰如旅行者徒步前往与驾车出行

的路线很可能不同一样， 考核要素的厘定，

直接关系考核方法的确定。

如前所述， 提升裁判质量是审判业绩

考核的首要目标。 承载审判程序公正的庭

审和实体公正的裁判文书， 毫无疑问应当

纳入考核要素。 其次,审判效率自然不能忽

视， 但指标不宜设置过细。 因为人是具有

活力和创造力的生物个体， 规范过多过细，

反而会掣肘人的内在潜能充分发挥。 将直

接体现办案效率的收结案数量、 案件审理

天数等指标纳入考核范围， 当属适宜。

再者， 法官职业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

与人打交道。 态度、 语言、 气质等个人素

养表现， 在调处纠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海法院曾经倡导法官的“形象公正”， 独

特意蕴亦在其中。 将法官的规范、 文明举

止和严谨、 平和态度纳入评价范围， 亦属

必要。 约言之， 审判案件的质量、 效率和

效果， 应当经由合理设置考核要素切实加

以落地生根。 道理虽然浅显， 为何近年来

较为多用的考核办法却顾及不足？

（一） 数据指标能否准确评估审判质

量、 效果

即时生成的审判质效数据具有客观性、

精准性的特点， 但无论是收结案数量的多

少， 还是审理案件的耗时长短等指标， 主

要都是反映审判效率情况。 即使像当事人

上诉率、 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等数据明确

冠以审判质量、 效果指标的名称， 略加分

析， 要么判断结论不够准确， 即当事人上

诉并不直接表明案件质量存在问题； 要么

只反映部分案件存在质量瑕疵或问题， 对

于绝大部分案件的审判质量状况未予清晰

说明。 这种现状与业绩考核应当具备的明

确的审判质量导向功效， 显然存在差距。

事实上， 案件质量好坏、 裁判公正与

否， 主要体现为人们的心理感受， 属于人

的意识与价值判断范畴。 也就是说， 具有

主观性和盖然性的特点， 并不适于用数字

精确表述其程度差异。 但是， 这并不是说

价值大小就不可置评， 而是说应当采用合

适的、 类型化的评价方法。 譬如采用五分

制或者优良、 合格等等次对上述一百份裁

判文书予以评判， 让其各归其类， 在相对

性的背景下其质量优劣就可跃然纸上、 达

成评价的一般共识。

由此可见， 审判效率相对具有物质属

性， 可以采用数字化、 精确化与可视化的

评价方法予以表现； 审判质量、 效果更多

归属价值判断范畴， 只能采用主观性、 盖

然性和类型化的评价方法予以评鉴。

（二） 如何正确使用案件权重系数

案件权重系数基于既往审判案件过程

提取关键要素进行阶段性的全样本分析，

对法官审判不同类型案件所耗费的心力进

行整体性的测算、 描述， 其价值毋庸置疑。

但实际使用过程中应当关注两点： 一

是整体状况并不等于个体表现。 将案件权

重系数用于测算每个法官的具体工作量，

则必生歧义。 二是既往状态并不足以说明

现实表现。 相同类型的案件， 随着社会迅

速地发展， 法官所面对的当事人、 案件事

实及证据等事项， 可用日新月异、 今非昔

比来形容。 不断认知、 及时调整、 妥善应

对新情况、 新问题已成法官工作的新常态。

（三） 办理刑事、 民事、 商事等案件

的工作量能否进行统一折算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名言： 法律的生命

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经验。 其中旨趣自然

包含了法官职责是调处纠纷、 解人心结。

刑、 民、 商事等不同类型的案件所涉利益

有轻重， 审理方式有不同， 审判重点、 难

点更是迥然有别， 绝非仅用审理时间与文

书、 笔录字数等简单要素就能一体衡量法

官审判不同类型案件所倾注的心智程度。

况且， 审判逻辑通常讲究拿捏分寸、

恰到好处， 重在归顺人心。 无论审理时间

还是文书字数， 都是过则冗余， 甚至可能

过犹不及、 适得其反。 在审判领域构建一

体适用的数据化的案件折算标准， 其内在

合理性本身亦值得怀疑。

在司法实践中， 遵循数理逻辑进行统

一折算， 实际操作效果也很难令人满意。

法律历来崇尚、 追求相对合理性， 为

何要用以绝对合理性为特质的数理逻辑方

法来折算法官审判不同类案的心力付出？

可能的注解是我们太过依赖科学的力量，

急于搭上精细化管理的时尚快车， 以致疏

忽了物质和意识的基本界限及其表达方法。

放下这一包袱， 并非没有更好选择。 针对

审判质效所涉的不同考核要素， 分别适用

合适的考评方法， 综合评判审判业绩， 应

当是审判业绩考核的不二法门。

三、审判业绩考核的具体方案

审判业绩考核方案既要注重导向清晰、

评价准确， 又要避免操作繁琐， 形成过重

工作负担。 构建一套简便易行、 管用好用

的实施方案， 势在必行。

（一） 底线管理保效率

在案件数量持续激增的年代， 对审判

效率实施刚性的底线管理措施至关重要，

也就是为每个法官规定定期的最低办案数

量 （基本工作量）。 具体包含四个要点：

1.设定基本办案量首先应当具有合理

性。 基本办案量以月度为单位， 通常可依

据既往三到五年内特定岗位的法官办理此

类案件的平均数量来设定。 强调三到五年

的周期性， 主要以法官办案的常态为依据。

2.设定基本办案量还应具有多样性。

因为， 案件具有类型不同、 难易之分， 法

官具有年资差异、 优势不同， 针对不同类

型的案件和法官， 分别设置最低办案数量

指标， 此乃充分关注人案差异性的题中之

义。 不同审判业务庭大多根据工作需要，

将本庭承办的案件细分几类， 安排不同法

官承担， 这些经验办法应当成为基本办案

量的设定基础； 也即实践中有几种合理分

类， 就可以设置几种基本办案数量标准。

3.基本办案量的实施应当具有强制性。

如果连基本办案量也无力承担， 则应作为

退出法官员额的考量事项。 当然实际操作

应当注重人性化， 不能一年未达标， 就退

额没商量。 倘若法官遭遇重大疾患等特殊

困难， 当然应当排除在强制性的约束范围。

4.基本办案量的运行还要具有动态性。

不同岗位法官的基本办案量不是一成不变

的， 而是应予适时调整的， 一般以年度收

案数量变化态势为考量依据。 也就是说，

当全年收案数量出现明显增减情况时， 就

应分析新年态势走向， 以决定是否以最新

近三至五年周期重新测算、 设定法官的基

本办案数量。

（二） 质量优先促公正

操持司法裁判， 必须牢固树立质量优

先意识。 这里需要把握三点：

1.评价审判质量应当突出本职工作。

司法裁判通常由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两个

有机部分构成。 其中审理过程的规范性，

裁判说理的充实、 完整性， 理当成为评估

质量的主干事实依据。 至于结果上当事人

的接受程度等因素， 只能作为参考因素考

量， 决不能忽略主次， 仅依当事人的反馈

意见就断言质量如何。 以往的多种考核办

法之所以显得有所不足， 恰恰都在主干事

实部分有所缺失， 以致某些似是而非的事

实介入较多， 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公允性。

2.评价审判质量应注重直观性和贴近

感。 要评价庭审质量， 必须观摩庭审或阅

看录像； 要评说裁判文书， 必须亲自阅读。

只有评价对象特定， 评价主体贴近， 才能

真实认知、 贴切评价。 实践中有些采用网

络海选方法， 这种依据间接图文介绍而展

开的测评， 概不可用于审判质量考评之中。

3.评价审判质量还应关注阶段性和覆

盖面。 一般说来， 审判效率易于起伏波动，

需要实施及时管控， 一般以按月或季度管

控为宜； 而审判质量则具有相对稳定的特

点， 适宜进行阶段性管理， 通常可拉长周

期、 按半年度或一年度来进行。 既然实施

阶段性评价， 则应均匀布点， 在上下半年

度均随机抽选有代表性的庭审与裁判文书，

实施以点带面的全面评价。 所选庭审和文

书的数量不能太少， 以避免以偏概全的弊

端。 也可自荐与随机抽选结合， 以确保质

量评价结论具有合理的覆盖面。 至于如何

体现审判质量优先， 可通过加大相应考核

比重予以导向。 如在完成基本办案量后，

审判质量的考核分量明显重于办案数量。

激励优异强引领。 既然实施考核， 必

然激励优异。 务必让业绩优异者成为工作

标杆，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相反， 如果好

坏无法分野， 势必多生是非。 常规的业绩

考核制度， 理当成为培育良好工作氛围的

有力助推。 实践经验表明， 法院工作由审

判、 审判辅助等多种职能协同推进， 激励

各路先锋， 既有物质奖励， 更重精神加冕，

这样才能发挥整体的加持功效。

整体激励达目的。 考核的目的是促使

人人为实现司法公正、 效率而尽责， 只要

保质保量完成法官的基本办案量， 即可获

得奖励资格。 当然考评有档次， 激励有等

分。 对于难以计量的司法行政岗位等职能

部门人员， 应建立具体岗位职责备考， 日

常逐项考评履职成效。 真正做到口说不为

凭， 举手见高低。 业绩非标榜， 功夫见平

常。

（作者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注： 另有295辆车辆信息将刊登

于之后出版 《上海法治报》 中

缝， 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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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115

/10/26/117

/10/26/119

/10/26/120

/10/26/122

/10/26/126

/10/27/2

/10/27/3

/10/27/4

/10/27/7

/10/27/8

/10/27/9

/10/27/10

/10/27/11

/10/27/13

/10/27/18

/10/27/20

/10/27/21

/10/27/22

/10/27/24

/10/27/26

/10/27/27

/10/27/28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摩
二轮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摩
电动车
轻摩
电动车
三轮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二轮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自行车
电动车
三轮车
三轮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轻摩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车牌号 车型

（上接A4-B4中缝）

序号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1

1032

1033

1034

1035

1036

1037

1038

1039

1040

1041

1042

1043

1044

1045

1046

1047

1048

1049

1050

1051

1052

1053

1054

1055

1056

1057

1058

1059

1060

1061

1062

1063

1064


